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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启动第九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校赛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为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大学生的重要回信精神，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和教育部、福建省教育厅相关“互联网+”大赛文件要求，为更好地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能力，充分发挥校内外科技资源优势，遵照“及早行动、系统组织”原则，学校决定开展第九届中国“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项目征集工作，择优推荐作品参加2023年举办的全省和全国赛事。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领导
成立福州理工学院第九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组委会，由分管校领导任组委会主任，学生工作处负责人、学院院长、书记及专业骨干教师作为成员。
组委会下设办公室，挂靠学生工作处，具体负责大赛的组织协调工作。
组建大赛专家组，由校内相关学院和部门、行业企业、创投风投机构、省级“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评委等专家组成，指导学校学生创新训练和创业实践，项目评审和推荐等工作。 
二、参赛对象
全体在校生和毕业5年内（2018年6月以后）的毕业生。
三、大赛目的与任务
“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创”。本次比赛旨在提高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激发大学生创新创业动力，鼓励大学生参与各类创新创业实践活动；以大赛为抓手，引导和开展教学方法、教师能力、管理制度改革和创新；推动科研成果与赛事相结合，以创新引领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
在组织学校第九届校级决赛的基础上，择优推荐参加省级现场决赛。
四、参赛项目要求
（一）参赛项目能够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各领域现实需求，充分体现高校在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方面取得的成果，培育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制造业、农业、卫生、能源、环保、战略性新兴产业等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数字技术与教育、医疗、交通、金融、消费生活、文化传播等深度融合。
（二）参赛项目应弘扬正能量，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实、健康、合法。不得含有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其他法律法规的内容。所涉及的发明创造、专利技术、资源等必须拥有清晰合法的知识产权或物权。如有抄袭盗用他人成果、提供虚假材料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违背大赛精神的行为，一经发现即刻丧失参赛资格、所获奖项等相关权利，并自负一切法律责任。需加强对参赛项目的资格审查，确保每个推荐项目都具备完全的参赛资格，且所涉及的成果权益、权利等信息真实准确无瑕疵。
（三）参赛项目只能选择一个符合要求的赛道报名参赛，根据参赛团队负责人的学籍或学历确定参赛团队所代表的参赛学校，且代表的参赛学校具有唯一性。参赛团队须在报名系统中将项目所涉及的材料按时如实填写提交。已获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往届总决赛各赛道金奖和银奖的项目，不可报名参加本届大赛。
（四）参赛人员（不含产业命题赛道参赛项目成员中的教师）年龄不超过35岁（1987年3月1日及以后出生）。
（五）各单位要严格开展参赛项目审查工作，确保参赛项目的合规性和真实性。审查主要包括参赛资格以及项目所涉及的科技成果、知识产权、财务状况、运营、荣誉奖项等方面。
五、赛程安排
1.项目挖掘和培育（2023年2月—2023年3月中旬）
本阶段主要进行宣传动员、组建团队，挖掘和培育项目，深入开展市场调研，撰写项目文本，启动系列培训。
2.报名与各二级学院初赛（2023年3月下旬—4月中旬）
各二学院组织参赛团队通过登录“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网”系统完成注册报名，按照流程与要求填写必要信息，提交作品。完成注册报名后，各二级学院汇总本学院参赛项目信息和申报材料，以学院为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将材料电子版发送到校赛工作邮箱。
报名完成后，各二级学院组织院级选拔，按要求选拔学院优秀项目参加校级决赛。具体事宜在大赛正式通知中公布。
3.校级复赛（2023年4月下旬）
校赛组委会将组织评委专家对参赛作品进行评审，确定决赛名单。
4. 校级决赛（2023年5月—6月）
校赛组委会组织开展校级决赛，组织开展培训和项目辅导，推荐优秀团队参加第九届省级赛事
5. 省级复赛、决赛（2023年7月—8月）
省赛组委会组织专家进行网络评审，遴选出优秀团队入围省赛现场决赛。
六、奖励政策
1.本次校大赛根据不同的赛道设立一、二、三奖。
2.学校将为各二级学院提供专项组织经费，用于学院组织发动项目团队登录“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网”的报名工作，具体经费使用方案由各二级学院自主制定，报备学生工作处，财务处，人事处。
3.根据学校相关规定给获省级银奖以上指导教师按照《福州理工学院专任教师综合能力认定办法(2022年修订）》（福理工综〔2022〕71号）规定予以认定。对在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网报名成功项目的参与学生成员予以第二课堂创新创业素养学分认定，竞赛奖金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具体事宜在大赛正式通知中公布。
七、工作要求
各二级学院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广泛动员学生、教师积极参与竞赛活动，深入挖掘校友资源，形成竞赛的群众性基础。
各二级学院要重点挖掘种子项目，对于入选学校优秀种子项目的团队，学校将进行重点支持、重点资助。
各二级学院要充分发挥创新创业社团的作用，认真组织，积极实施，广泛动员学生积极参与，以确保此次大赛的圆满成功。
本通知为预通知，正式通知预计在2023年4月发布。未尽事宜参照第八届赛事要求开展前期准备，需要提交的材料、证明以及材料报送方式等其他事宜在大赛正式通知中公布。
八、其他事宜
1.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网：https://cy.ncss.org.cn/
2.校赛QQ交流群：870758961
3.校赛工作邮箱：lils@gmi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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